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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主教代表會議 

總祕書處 

 

第十六屆世界主教代表常務會議大會總祕書處 

邁向 2024年 10月 

 

以下是由大會總祕書處常務委員會制定並批准有關從現在到世界主教代表會議第二會期

（2024年 10月）期間將採取的相關必要措施，使我們能夠繼續教宗方濟各於 2021年 10月

9日發起的旅程：以共融、參與及使命來體現共議性的教會。 

2021~2024 年世界主教代表會議整個過程是激發繼續該歷程的靈感源頭。那些在聆聽和諮詢

階段參與不同層級共議性的會議的人，尤其是第一會期的參與者，對一個多元化的教會有具

體而深刻的體驗，在生活中求同存異，增加共融的豐富性。這段經歷成就了一個給世界的先

知性的訊息，因為世人覺得實踐和平與和諧是一件令人難以置信的事。我們蒙受復活的基督

召喚，並被祂派遣向當今世界宣講福音。共議性的教會的成長就是具體回應這項召叫與使命

的方式。 

與會者的見證彌足珍貴。他們的分享是我們獲得恩寵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精闢的文字都

難以傳達其經驗的寓意深遠。弟兄姊妹彼此承認作為主所召喚和派遣的門徒，同道共議的相

遇是一份恩典，也是喜樂的源泉，從中激起分享這份恩典的渴望，邀請更多的人來體驗這樣

的活力。 

除與會者的報告外，第一會期的成果蒐整在《綜合報告》裡，會後獲得批准得以多種語言上

傳於 2021~2024 年世界主教代表會議網站（www.synod.va），提供天主子民在兩次會期歷程

間的參考點。特別是共議性的歷程，將按下列方式繼續進行，將迄今為止持續發展的三個層

面交織在一起：每一地方教會、不同的教會群體（國家、地區和大洲的），以及整個教會。

正如教宗方濟各在批核這些工作時所回顧的那樣：「世界主教代表會議是同道偕行，不是關

於這個或那個主題……。重要的是如何進行反思，即以共議性的方式進行。」 

發展程序到目前為止始終朝這個方向進行，我們也按這個方向辦理第一會期的工作，大會期

間以共議性的方式處理了具有重大意義的問題，注意共識的形成，表明尚待審議的問題並提

案討論。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其中一些問題尚須與整個教會及羅馬教廷各部會通力合作協

力推動。有鑑於更新的初步研究，這些事項包括《天主教法典》和《東方教會法典》（綜合

報告第 1章第 r項）、公務司祭職人員的培育《司鐸培育基本方案》（第 11章第 j項）、《主教

與修道人士彼此關係（Mutuae relationes）》文件（第 10章第 g項）；或深化執事的神學和牧

靈研究，更具體地說，即婦女擔任執事的議題（第 9章第 n項）等，這些主題的清單將作為

世界主教代表會議的成果呈交教宗參閱。在世界主教代表會議總祕書處的協調下，來自各大

http://www.synod.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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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的專家小組與羅馬教廷相關部會一起協力合作，以共議性的方式就教宗方濟各明定的主題

展開工作，相關報告及其進度預計於 2024年 10的第二會期提交。 

1. 深化反思的指導性問題 

首先邀請地方教會和不同的教會群體透過深化《綜合報告》中對大會主題至關重要的面向，

就以下問題的引導予以反饋： 

「我們如何才能成為傳教的共議性的教會？」 

這些新思維，旨在明辨我們在不同的背景和情況下當遵循的道路及有可能採用的工具，為能

在傳揚復活主及向當今世界宣講福音的使命中，強化每位領了洗的人和每一個地方教會的獨

特貢獻。因此，這並不是一個為提升教會結構的效能——將各位限制於某一計畫，為了要在

技術上或程序上的作某些改進——而是一個邀請，要我們反思我們的承諾——我們受召要投

身於不同的傳教形式，因而呈現出共議性的教會那股合一與多元性之間所產生的特有動力。 

在這方面重讀《福音的喜樂》宗座勸諭第 27 號將有所助益：「我夢想著一個『以傳教為重的

抉擇』」，亦即一股傳教動力，足以轉化一切，好使教會的習俗、風格、時間表與行事曆、語

言和架構，都足以成為今日世界福傳的管道，而非只是為了教會的自我保全。這牧靈上的轉

變要求架構上的革新，而架構上的革新必須在以下這啟迪中來說明：轉變是一個必要的成

分，可令架構更以傳教為重，讓平常的牧靈事工在每個層面都更具包容性和開放性，激勵牧

靈同工心存『外展』的願望，從而啟發受召與耶穌為友的人作出積極的回應。正如若望聖保

祿二世對大洋洲的主教們所說：『教會任何的更新必須以傳教為目標，否則教會就會成為只

顧自己的犧牲品。』」在指導性的問題中，透過深度工作所勾勒的視野，就是源自基督所託

付我們的使命，藉此動力以推動革新。於此，我們在牧靈轉變上得到支持，因為聖神按照主

的應許永遠不會離開我們，並邀請我們去實踐且使之成為可能我們。 

1.1兩個層面的深化 

指導性的問題在兩個層面上需要解決，並且始終將《綜合報告》作為整體的參考點。 

a) 在每個地方教會層面：我們該如何提升所有天主子民在教會使命中具有差異性的共同

責任？關於使命有哪些途徑、結構、分辨和決策過程，得以認辨、塑造和促進共同責

任並使之成為可能？為更能體現這種共同責任，可以更新或引入哪些部會和參與機

構？具體說明可參考《綜合報告》第 8~12、16和 18章。 

b) 在不同教會之間的關係層面，以及不同教會群體與羅馬主教之間的關係層面：這些關

係如何具有創造性地闡明，以便找到「在教會整體上及與其基層之間的動態平衡」

（《綜合報告》第 5章第 g項）？這裡首先可以參考《綜合報告》第 13章、第 19章和

第 20章。 

1.2 有關組織工作的一些建議 

從指導性的問題和上述兩個層面開始，邀請每個地方教會作進一步的諮詢，各自確定在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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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內可採取的措施及最佳方法。第一步是選擇處理指導性問題的角度，反思《綜合報告》

的相關章節。實際上，是不可能審查所有層面的涵義。因此，請每個地方教會根據本身的情

況、特點和經驗，聚焦在能夠作出貢獻的方面，分享代表同道偕行的顯著特徵和具體標誌的

良好習慣或做法。根據所作的決定，按照各主教團或東方禮教會聖統制組織所指示的時間和

方式，各教區或拜占庭禮教區將進一步的諮詢成果送交所屬的主教團或東方禮教會聖統制組

織。 

明確地說，這項工作不是從零開始啟動共議性的進程所討論的問題，也不是重複第一階段的

聆聽和諮詢過程。在此階段，除了教區層面的參與機構和已經建立的共議性的團隊外，重要

的是讓在天主子民當中展現多元化的經驗、技能、神恩、職務事工的人和團體加入，共同參

與，他們的觀點對於關注「如何」特別有幫助：例如擔任公務司祭職人員（特別是教區司

鐸）；其他牧靈領袖（例如傳教員、基層社區和小型基督徒團體領袖，特別是在某些地區；

牧靈辦公室領導者）；度獻身生活的男女；平信徒協會、教會運動和新團體領導者；教會相

關機構和組織（學校、大學、醫院、服務中心、文化中心等）負責人；神學家和教會法學家

等。 

各主教團和東方禮教會聖統制組織是這部分進程的參考點，受邀協調搜蒐羅教區和拜占庭禮

教區的建議，設定方法和時間點；也請他們根據看似適當和可行的方式，並從他們的角度和

大洲層面，以同一指導性問題發想，繼續深入研究。 

在地方層面以及教會群體層面，真正共議性的分辨的願景還需要神學和教會法學專家以及人

文社會科學學者的建議，包括在這個地區的學科專家和學術研究機構。 

在收集教區或拜占庭禮教區的建議後，各主教團和東方禮教會聖統制組織，以及不屬於任何

主教團的教區，應起草最多 8頁的摘要並於 2024年 5月 15日前寄送至大會總祕書處。屆時

根據彙整資料，將起草第二會期的《工作文件》。 

2. 保持共議性的動力 

維持和恢復過去兩年全體天主子民共議性的動力，與上述深入研究和協商工作是同樣地重

要。第一會期將「擴大參與共議性的歷程的人數，克服迄今出現的參與障礙」作為優先項目

（《綜合報告》第 1章第m項），也指出了不同的模式和應該予以關注的人群，包括數位環

境。 

為此，我們也邀請地方教會仔細閱讀整份《綜合報告》，並收集最符合當地情況的請求。在

此基礎上，擘劃最妥適得當的措施，讓全體天主子民共同參與（培育性的活動、神學深入探

究、共議性風格的慶祝活動、基層協商、聆聽少數族群和生活在貧困環境、社會邊緣以及有

爭議問題的空間裡的群體等），採用第一階段已經執行成功的方法，特別是靈修交談。修

會、獻身生活組織團體、平信徒協會、教會運動和新興團體也受邀一起參與，為他們所在教

區和拜占庭禮教區的工作作出貢獻。共議性的進程第一階段啟動的目標是與每個人，特別是

那些仍處於教會生活的邊緣者，保持聆聽和對話的活力，已獲致重大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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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凡每個想要這麼做的地方教會都可以向所屬的主教團或東方禮教會聖統制組織發送一份有

關所開展的工作和生活經驗的簡短見證（最多兩頁），分享所認為重要的、且促進福傳共議

性的動力成長的良好做法。各主教團和東方禮教會聖統制組織有責任將相關內容於 2024年 5

月 15日之前寄發給總祕書處。 

這些建議不會直接成為大會第二會期審議的議題，但仍提供給與會成員參考，其目的是組建

一個大會工作的框架。有些是教會本身得解決的相同問題，可以透過經驗分享和良好的習慣

做法，激發教會之間的接觸和合作的動力。 

3. 負責者及其任務 

在大會第一次到第二次會期之間的過程中，主要議題都是每個地方教會。在這階段每位教區

主教或拜占庭禮教區主教在提供激勵方面都扮演不可取代的角色：主教的任務是在自己的教

區或拜占庭禮教區中展開並配合進一步的協商，然後驗證其結果。 

為了開展和推動這一進程，建議尋求來自各個地區的世界主教代表會議成員，以及前一階段

在不同層面建立的共議性的小組所作的建議。 

要求各主教團和東方禮教會聖統制組織直接參與該層級的深入工作，並為地方教會發揮協調

作用。 

    尤其是： 

1) 關於指導性的問題所指的深化工作，要求各主教團和東方禮教會聖統制組織： 

• 伴隨這個過程，提供當地教會在諮詢方法和時機選擇上的指示； 

• 也按照各主教團和東方禮教會聖統制組織認為適當的方法，對不同教會群體層面的指導

性的問題進行深入研究； 

• 撰寫收到或創作的建議的摘要，並於 5月 15日前寄送給世界主教代表會總祕書處。 

2) 關於維持共議性的動力的承諾，要求各主教團和東方禮教會聖統制組織： 

   • 持續推動促進共議性的教會（包括不同教會群體）福傳成長相關措施； 

   • 收集各教區和拜占庭禮教區準備的見證和良好的習慣做法，不必彙整總結，請於 5月 15

日前寄送給世界主教代表會議總祕書處。 

 

梵蒂岡，2023 年 12 月 11 日 

 

 

（台灣地區主教團祕書處 中文翻譯） 


